厦门市无线电管理局(福建省厦门无线电监测分站） 
无线电频谱分析系统升级
技术和服务要求

一、项目概况
[bookmark: _GoBack]为了适应数据存储和备份需求调整后的需要，同时也能满足对经过一体化原子服务封装站点进行控制的需要，需对厦门市无线电管理局(福建省厦门无线电监测分站）在用的无线电频谱数据分析系统进行部分升级，同时对现有的频谱数据进行相应处理。具体情况可参见技术服务要求中的详细列表。
二、技术和服务要求
1、总体要求
厦门市无线电频谱数据分析系统中，对频谱数据的存储和备份需求，需要调整为：频谱数据至少需要保留3年（按照分级存储模式进行处理，第一年保存完整的原始数据，第二年则对原始数据的时间精度减半、第三年则再减半）、第一年的数据需要完全备份；频谱数据采集部分，要求能对经过一体化原子服务封装的站点进行控制并采集数据。现需对无线电频谱数据分析系统的软件进行部分升级，同时对现有的频谱数据，以在线的方式进行相应的分级处理。
2、详细列表
	序号
	项目内容
	项目要求

	（1）
	开发程序功能，对现有频谱数据以及此后的频谱数据，能自动进行分级处理
	要求该程序功能直接嵌入分析系统服务端中

	（2）
	以在线的形式，修改现有原始频谱数据以及数据库、荧光谱数据等，实现分级存储
	完成数据分级处理，同时不能中断现有频谱分析系统的运行，确保数据安全

	（3）
	调整分析系统后端相关分析处理功能，以适应数据的分级存储
	要求该程序功能直接嵌入分析系统服务端中

	（4）
	调整分析系统前端功能，以适应数据的分级存储
	要求该程序功能直接嵌入分析系统客户端中

	（5）
	调整数据采集系统，满足控制一体化原子服务封装服务的监测节点
	与原有频谱数据采集系统进行集成



3、项目完成期及交接地点
（1）交接地点：由采购人指定，供应商需按要求送至指定地点；
（2）交接方式：现场交接；
（3）项目完成期：供应商应在合同签订后60个自然日内，将相关软件功能开发调试完毕并提交给采购人，采购人将对相关功能进行上线试运行，试运行结束后供应商应向采购人申请验收。
4、验收条件
（1）验收依据：供应商响应文件、厂家功能开发说明和相关测试报告、试运行报告等，均为验收依据。
（2）试运行后验收：相关软件系统升级交付后，将转入为期7天的试运行。试运行结束后，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提交试运行记录，并提出验收申请。经采购人同意后，双方共同进行项目的验收。
（3）若达到验收要求，双方共同在验收报告上盖章确认即视为本项目验收合格；若达不到验收要求，应予返工，直到达到要求为止。返工需人力、财力、工期延误等均由供应商承担。
5、售后要求
（1）供应商应在合同签订后60个自然日内将相关功能开发调试完毕提交给采购人，再经过试运行后即可向采购人申请验收。供应商应提供至少3年的免费维保期服务，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。维保服务期内，须按合同条款提供服务。
（2）供应商在维保服务期内须提供上门维护服务，系统运行发生缺陷时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故障通知后需在24小时内响应，48小时内到达现场，免费负责缺陷维护，对造成的损失按合同规定赔偿及承担违约责任。
（3）供应商可视自身能力在响应文件中提供更优、更合理的维保服务期和售后服务承诺。

